附件1

企业投资项目(电网工程项目)    核准告知承诺办理
服务指南

发布日期：2022年4月1日
实施日期：2022年4月1日
发布机关：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一、适用范围
适用于自愿选择以告知承诺制形式申请办理在深圳市范围内建设220千伏及以下电网工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行政许可事项的企业。申请企业有较严重的不良信用记录或着存在曾作出虚假承诺等情形的，在信用修复前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其中，申请办理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的电网工程需纳入省或市级能源专项规划。

申请企业不愿选择或者不适用告知承诺制的，应按正常流程申请许可。
二、行政许可依据
1.《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2016年国务院第673号令，自2017年2月1日起实施）；
2.《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16〕18号，2016年7月5日公布）；
3.《国务院关于发布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的通知》（国发〔2016〕72号，2016年12月12日印发）；
4.《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2号，自2017年4月8日起实施）；

5.《企业投资项目事中事后监管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 第14号，自2018年2月4日起实施）；
6.《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发布<广东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7年本）>的通知》（粤府〔2017〕113号，2017年11月2日印发）；
7.《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准入指引目录（2014年本）的通知》（深府〔2014〕80号，2014年10月22日印发）；

8.《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核准办法的通知》（深府〔2014〕82号，自2014年11月1日起实施）。

三、受理机构
市发展改革委、各区（新区、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部门、前海管理局。
四、决定机构
市发展改革委、各区（新区、特别合作区）发展改革部门、前海管理局。
五、数量限制
无数量限制。
六、申请条件
项目属于已纳入省或市级能源专项规划220千伏及以下电网工程，已登记领取项目代码，并符合以下全部条件的，可以提出申请：

（一）不危害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国家安全；

（二）符合相关发展建设规划、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

（三）合理开发并有效利用资源；

（四）不对重大公共利益产生不利影响；
七、申请材料
（一）深圳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申请表（网上填报）；
（二）项目申请报告（上传扫描件）；
（三）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项目需提供选址意见书，上传扫描件）；
（四）告知承诺书（上传扫描件）。

八、办理方式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www.gdzwfw.gov.cn/），通过“深圳市>XX区（前海蛇口自贸片区）>XX区发展改革局（前海管理局）>行政许可>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办理。
系统技术支持电话：88121147。

九、办理基本流程
1、申请及受理（即时）

申请单位在线提交项目核准申请材料。核准机关工作人员在线预审申请材料，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对申请材料不齐的，一次性告知应补齐材料，材料齐备的予以受理。

2、审核（即时）

受理后，审核人员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对项目核准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在审核过程中涉及特殊程序的，启动特殊程序环节，特殊程序时限不计入承诺办结时限。

3、审批（即时）

审批人员进行审批，并出具审批意见。

4、办结（即时）

符合条件的出具《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核准证》。不予通过的，出具《不予许可决定书》。

5、送达

申请单位可在线下载《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核准证》，或按邮寄方式领取结果。
十、行政许可结果
深圳市社会投资项目核准证。
十一、结果送达
在线获取或者邮寄，具体送达方式由申请企业自由选择确定。
十二、办结时限
自申请企业提交申请受理通过之时起1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
十三、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四、申请企业权利和义务
申请企业依法享有以下权利：符合法定条件的，有权取得本行政许可；享有对该事项办理依据或审批条件的知情权；在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过程中，享有咨询、办理进度查询、投诉的权利；对本行政许可事项的办理结果有异议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申请企业依法履行以下义务：应按照要求提交申请材料；应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应积极配合办理本行政许可事项考评的相关工作，包括按要求补齐补正材料等。
十五、监督投诉渠道
行政复议

部门：深圳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同心路1号深圳市信访大厅B103室

电话：0755-88132145

网址：http://sf.sz.gov.cn/

行政诉讼

部门：深圳市盐田区人民法院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沙头角深盐路2088号

电话：0755-12368、0755-25228836

网址：https://www.shenpan.gov.cn/

